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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财政局文件 
 

 

津财农〔2019〕11号 

 

 

 

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新一轮结对帮扶

困难村财政资金监督管理的通知 

 

有农业的区财政局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助困

决策部署，按照市委扶贫助困专项巡视的有关要求，现就进一步

加强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财政资金监督管理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提升政治站位，盯紧抓实困难村帮扶资金使用管理 

各级财政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，根据市委扶贫助困专项巡

视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财政资金检查和绩效

评价发现的问题，针对帮扶资金监管不到位和资金结余闲置、使

用效益低等问题，认真落实资金监管责任，从提升财政治理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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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高度出发，彻底转变重资金分配、轻资金监管的现象，采取有

力举措，不断强化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财政资金监督管理。要

严格把关资金支出方向，统筹整合市区两级资金用于支持政策范

围内的重点产业发展。要严格落实财政国库集中支付、区和乡镇

报账制、政府采购制度等管理措施，积极配合区帮扶办、农委等，

严格落实《关于开展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三年行动方案》

要求，切实促进帮扶资金规范化管理。 

二、加快执行进度，充分发挥帮扶资金使用效益 

各区要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加快资金支出进度。要督

促主管部门和乡镇提前做好帮扶项目的筛选、论证、评审等前期

工作，切实做到早动手、早推进、早落实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。

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转移支付预算下达，在收到市级帮扶资金

后，务必在法定期限内分解下达到本级有关部门或下级财政；要

及时监督预算资金支出，准确掌握帮扶资金实际支出情况，对已

拨付但支出进度较慢的乡镇和困难村，要会同主管部门及时收回

资金，统筹用于工作进度较快的乡镇，并向市财政局和市级主管

部门报告。对结转在区财政局满一年不足两年的结转帮扶资金，

必须及时向市财政局报告。要严格落实《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

发展市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研究建立支出进度与转移支付挂

钩机制，切实发挥财政帮扶资金使用效益。 

三、强化绩效评价，切实发挥财政资金作用 

在整改落实好上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绩效评价基础上，认真



 

 - 3 - 

做好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绩效评价工作，督促本区帮扶资金使

用部门和单位强化绩效管理主体责任，结合本区帮扶实际，聚焦

帮扶任务完成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，全面做好绩效自评工作，并

切实强化考评结果运用，保证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帮扶项目的

“刀刃上”，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，完成帮扶目标任务。

市财政局和市农委正组织开展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绩效评价，

近期将通报绩效评价结果，请各区务必高度重视，针对本区存在

的问题，扎扎实实做好整改工作，并按照《天津市结对帮扶困难

村发展财政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举一反三完善工

作机制，不断改进基础工作和资金管理水平，促进帮扶工作取得

实实在在的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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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委、帮扶办、水务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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